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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摩根”或“保荐机构”）作

为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水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等相关规定，对碧

水源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369 号）核准，碧水源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7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69.00 元，募集资金总

额 255,3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0,872.2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4,427.80 万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 1-0016 号《验资报告》。 

2011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 131,000.20 万元，其中直接投入承诺

投资项目 6,183.00 万元。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77,599.71 万元，其中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为 1,186.74 万元，定期存单为 76,412.97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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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制度》于 2009 年

7 月 3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第二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进行修订。同时，公司已与保荐机构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银行北京怀柔支行、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及华夏银行北京

知春支行（以下统称“专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公司在该

三家银行开设了三个募集资金专户以及该专户派生的定期存单进行存储和管理。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1 年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碧水源《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大信专审字[2012]第 1-0499 号《关于碧水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报告认

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1 年度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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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在 2011 年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

种方式，对碧水源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

查。主要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

始凭证、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

并与公司高管、中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制度，三方监管协

议得到有效执行；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

形；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的自筹资金及以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

运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保荐机构对碧水源 2011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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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的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熊顺祥                周鹏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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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4,427.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1,000.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1,474.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膜组器扩

大生产及

其研发、技

术服务与

运营支持

中心 

否 29,554.00 29,554.00 29,554.00 2,019.52 11,741.56 
 

-17,812.44 
39.73% 

2010 年 6

月 30 日 
15,943.35 是 否 

超/微滤膜

系列产品

生产线 
否 27,059.00 27,059.00 27,059.00 4,163.48 16,915.95 -10,143.05 62.52% 

2010 年 6

月 30 日 
10,628.90 是 否 

合计 - 56,613.00 56,613.00 56,613.00 6,183.00 28,657.51 -27,955.49 - - 26,572.25 - - 

超募资金

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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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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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和以定期存单的形式进行存放和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合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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